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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实施

人口迁移分类管理的户籍政策，进一步放宽了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通知指出，在县级市市

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设区的

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

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

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至此，除了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

市继续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外，地级市、县级市及小城镇均放开了户口限制。可以说，这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坚厚的户口篱笆终于捅开了一个大

大的洞口。 
户口是我国特有的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

制，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为战胜经济困难，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户籍制度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

由了。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让人口流动起来，这已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然而，

户籍制度的惯性仍然强大，各个城市总是舍不得放弃户口这把控制城市大门的钥匙。但是，

谁都知道，不让农民进城，市场经济就难以发展起来，对自己是不利的。于是，从改革开放

之初到现在，城市的大门不得不一点点向农民开放。1984 年，国务院发文允许农民自理口

粮到城镇经商落户。不过，这只是允许农民进城，各地不再像以前那样抓贼似的天天往外驱

赶农民了。除了农村地区的乡镇之外，县城及一般中小城市，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放开落户限

制，大城市就更不用说了。在 2000 年之前，国家政策的基调是限制农民外出打工的，一直

提倡“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战略。只有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

家认识到农民外出打工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意义，从而不再限制人口流动了。在公开

场合，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主要官员，还多次为农民工撑腰。这样，农民工的形象和地位渐

渐有所好转，其社会作用开始为人们所承认，不再是让人头疼的“盲流”，可以理直气壮地

在城市里打工挣钱了。目前，国家进一步放宽了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就为农民工在城市里

安家立业创造了条件。这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意义重大。 
当然，城市户籍不仅限制了农民进城，对城市人也有诸多不便。虽然目前广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的户口基本上放开了，但还不是想落户就落户，只不过比以前宽松了，不再那么

铁板一块了。目前，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少数其他几个大城市的户口并没有松动。那么，城

市户籍的藩篱，为什么这么难以拆除呢？ 
其实，城市户籍，只是一种形式，其深层次的东西是城市特权。也就是说，城市户籍

是在保护着城市人一些特有的利益，如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利益

存在，城市户籍就没有多大的价值。城市户籍之所以迟迟不肯放开，其核心是不舍得让他人

（农民及外地市民）分享自己所占有的某些利益。那么，为什么城市能够拥有某些特殊利益，

而农村就没有呢？ 
这涉及到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我国，政府是统帅。也就是说，是政府在主导着社

会大局。可以说，政府是万能的，其能力可以覆盖全社会各个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其他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无此能力。因而，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就有着超强的调动能力，即使市场也难

免要听其摆布。因而，我国城市发展通常是依托于行政体系的。也就是说，我国通常是依官

设市：大官居大城市，小官居小城市，不是官的官呆在乡镇。于是，我国就有了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行政等级严明的城镇体系：首都（直辖市）、省会（区府）、地级市、县级市（县城）

及建制镇。这就是说，在我国，城市就是政府的化身。城市代表着官，乡村代表着民。因而，

城市能够拥有一些特权（城市级别越高，特权越多），而农村就没有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放开城市户口那么难（而且越是高级别的城市越难）。所以，要

想完全放开户口限制，最终要等待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行政特权打破了，各个城市（包括农

村）的地位平等了，城市特权才会消除。那时，人们才能够拥有充分的迁移自由。所以，城

市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大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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